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加强
2025 年技工院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技工院校：

为贯彻落实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

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闽委人才〔2023〕3 号）精神，稳

定技工院校学制教育规模，提升技工教育质效，推进产业技能人

才培养，现就加强 2025 年全省技工院校招生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提前规划部署。各设区市人社部门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做好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实施新时

代人才强省战略，围绕促进高质量发展，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

把技工教育作为我省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和主要阵地进行建

设。要提前指导技工院校科学制定 2025 年度秋季招生计划，紧密

结合我省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紧缺工种需求（包括

但不限于如银发经济类、家政类、冷链物流类等）、专业发展趋

势以及所在地就业需求、办学条件、师资力量及毕业生就业情况

等，合理设置专业。各技工院校要按照“稳规模、调结构、提质

量”的总要求，积极应对招生形势新变化，提前规划，周密部署，

全面动员，应招尽招，力争实现总体任务目标。

二、用足用活政策，稳定全日制招生规模

（一）突出目标导向。紧盯就业目标，深入推进工学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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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改革，推进技工教育不断发展。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广泛吸

引应往届初中毕业生、应往届其他毕（肄）业生和待业青年报读

技工院校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高级技工学校及技师学院要

加大高级工、预备技师班招生培养力度，向普通技工学校广泛扩

招高级工，普通技工学校要积极配合并优先向高级技工学校及技

师学院推荐高级工班学生。鼓励支持以就业为导向的各类“订单

班”“精匠班”招生，支持跨省招生，支持与省外技工院校重点

开展高级工“就业订单班”招生。支持有条件的民办技工院校适

当开设特色技能升学班。鼓励并支持有条件技工院校开展常态化

招生，及时注册登记学生学籍信息。各设区市人社部门应加强学

籍登记注册管理，杜绝虚假骗补，确保资金安全。

（二）强化协作共赢。支持并鼓励技工院校与大型企业合作

共建企业职工“子弟班”。大力推进校校合作，坚持公办带民办，

民办促公办，合作互补，增强招生能力，提升培养质量，允许办

学基础能力强的公办技工院校在本地或异地设立教学点，推进高

级工培养。通过校校协作，对不成班或学校招生规模无法支撑正

常办学运转的情况，要及时主动调整，可以并班或并校的形式，

开展教学工作，保证教学质量。

三、活化生源结构，扩大非全日制（企业新型学徒制）招生

规模。各设区市人社部门要优先保证技工院校企业新型学徒制资

金安排，鼓励并支持技工院校扩大非全日制（企业新型学徒制）

的招生比例。要积极引导学校调整中级工、高级工、预备技师班

学生结构比例，合理调度资源，不断增强高级工及以上层次人才

培养能力。要指导技工院校面向城乡各类劳动者广泛开展岗前就

业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创新创业培训，鼓励并支持技工院

校积极承担高校毕业生技能就业行动、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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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专项工作。

四、发挥系统合力，做实做细招生服务工作。各地人社部门

要在本级行政服务窗口开展技工教育招生宣传咨询报名工作，技

工院校可派员入驻服务。要鼓励技工院校与各乡镇基层劳动保障

事务站（所）联合开展招生入企、入村、入户宣传。各地各校要

紧扣技工教育特色亮点，充分运用新媒体等宣传工具，生动展示

技工教育丰富多彩的教学场景，广泛宣传技能成才的典型事迹，

积极营造“选择技工教育，点亮技能人才，照亮成才之路”的浓

烈氛围。各设区市人社部门要主动会同台办、退役军人事务、民

政、公安、妇联、残联等部门，落实台胞国民同等待遇政策，鼓

励技工院校深入台籍人员相对集中的台资企业、产业园、工业区

开展招生。强化拥军优属意识，做好面向退役军人群体、退役军

人子女的招生，做好面向福利机构少年、留守少年、服刑人员子

女、涉诈人员子女、残疾人员等特殊群体招生工作。各设区市人

社部门、各技工院校要把招生工作部署安排落地做实，要积极发

挥招生信息员队伍的骨干作用，要调动全省广大技工教育工作者

参与招生，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把上半年技工教育招生工作当作

头等大事一抓到底。

附件：2025 年各设区市技工院校招生计划分配表

（此件主动公开）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5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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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 年各设区市技工院校招生计划分配表

单位：人

隶属

2024年全

日制招生

人数

分配 2025 年招生指标
合计分配

指标全日制
企业新型学

徒制

福州市 8158 8106 553 8659

厦门市 8314 8261 563 8824

宁德市 1815 1803 123 1926

莆田市 1878 1866 127 1993

泉州市 6660 6617 451 7068

漳州市 4433 4405 300 4705

龙岩市 5658 5622 383 6005

三明市 1271 1263 86 1349

南平市 1843 1831 125 1956

省本级 4253 4226 289 4515

总计 44283 44000 3000 4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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